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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随迁子女积分制入学 

“在莞接受教育年限”证明 

 

学生姓名               ，出生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

日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，全国学籍

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该生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 —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在我校（园）就读，在我校（园）接受教育共    学期。（是/

否）我校（园）应届毕业生。 

特此证明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明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学校（幼儿园）盖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
